
1 

精進火協專精管道訓練成效之研析 

作者：蔡正章、李憶強 

提要 

一、陸軍為強化各階層火力支援協調組作業職能，並同步達到「定員」、「定裝」、

「火力計畫合理可行」之效益，自 94 年起由砲訓部成立火協專精管道訓練，

藉由訓部專業師資實施專長輔導及進訓鑑測，使旅、營級火協編組成員熟

稔作業要領與程序，奠定兵科基地測考、聯兵旅對抗及進訓三軍聯訓基地

之基礎。 

二、火協專精管道係以強化部隊基地訓練、聯兵旅對抗及進訓三軍聯訓基地之

火協參謀作業為主。歷經上級多年指導及部隊教學回饋，已形成完整訓練

模式，基地演訓、對抗演習及聯勇操演前，各單位均須先期進訓，並納入

成績配比，成效較以往顯著提升。 

三、為奠定進訓兵科、聯訓基地及聯兵旅對抗等火協作業基礎，於兵科基地前

實施為期二週之專精訓練，並依定員、定裝、模式化課表施訓，以強化火

協專業職能。 

關鍵詞：訓練程序、火協專精管道 

前言 

近年來，國軍透過兵力精簡、武器採購、自主研發等，朝向建立量小、質

精、戰力強的勁旅，惟受限募兵制影響，而肇生兵員不足、演訓簡併、訓練時

數減少等現況問題。考量未來防衛作戰情勢，由陸軍主導「灘岸殲敵」的國土

防衛作戰，在敵、我戰力不對等的狀況下，更須發揚關鍵性聯合火力協調效能，

方能滿足防衛作戰需求。基此，現行聯合火力訓練成效，必須在維持或提升訓

練強度、強化部隊作業及任務準備的基礎上，澈底檢討部隊任務訓練規劃流程，

使部隊得以達成準備有序、訓練有效之要求，滿足未來戰場上所需之聯合火力

支援需求。 

陸軍為強化各階層火力支援協調組作業職能，並同步達到「定員」、「定裝」、

「聯合火力規劃合理可行」之效益，自 94 年起於砲訓部成立火協專精管道訓練，

藉由專業師資實施專長輔導及鑑測，使旅、營級火協編組成員熟稔作業要領與

程序，奠定兵科基地測考、聯兵旅對抗及進訓三軍聯訓基地之基礎，提升陸軍

聯合火力運用效能。實施以來，已顯著提升部隊力支援協調作業能力，然在數

個訓練面向上，仍存有持續精進之處，鑑於專精管道訓練將回歸兵監訓部施測，

為提升部隊鑑測成效，本研究除回顧火協專精管道之發展沿革，說明現行訓練

作法外，並歸納陸軍部隊訓練程序與美陸軍部隊火協訓練步驟，及分析進訓部



2 

隊易犯缺失，以筆者多年鑑測經驗，提出部隊訓練建議作法，期能改善問題，

落實訓練效能。 

沿革與現行作法 

火協專精管道係以強化部隊基地訓練、聯兵旅對抗及進訓三軍聯訓基地之

火協參謀職能作業為主。歷經上級多年指導及部隊教學回饋，已形成完整訓練

模式，以下針對沿革、訓練構想與現行作法分別說明。 

一、沿革 

火協專精管道源於民國 94 年，三軍聯訓基地進訓部隊鑑測成效有待提升，

依前司令趙上將裁示：「責由砲訓部規劃、執行火協專精訓練」。1至民國 96 年前，

進訓三軍聯訓基地之旅、營級部隊，採全員、全裝開設模式，於砲訓部開設野

戰指揮所，實施為期兩週火協專精訓練及鑑測。民國 97 年遵從司令部「降低進

訓部隊裝備、車輛機動危安」指導，由砲訓部檢討、規劃使用場地，建立火協

訓測綜合專業教室、旅（營）級火協組鑑測教室及砲兵（迫砲）射擊指揮所等

場地，並移至室內空間施訓。民國 98 至 104 年期間，作戰區（防衛部）及作戰

分區火協編組成員，因應防衛作戰聯合火力運用需求，逐次調整納入專精管道

訓練規劃，以周延火協訓練層面。於民國 105 年時，納入聯兵旅對抗之部隊先期

訓練項目。民國 106 年起，將火協專精管道作為基地前置訓練，並納入部隊訓練

計畫大綱規範，戰車、裝步及機步等類型部隊，進訓基地前須先完成火協專精

訓練。至民國 107 年時，為簡併訓測流路，減少進訓單位負擔，火協專精管道訓

練移至基地試行，由基地訓練裁判官輔導，砲訓部配合派員對進訓單位鑑測，

然因基地師資能量有限，訓測期程壓縮輔訓成效，復調整命令，規劃民國 108

年時回歸砲訓部施訓（如圖一）。 

 
圖一 火協專精訓練發展沿革示意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1
 參謀研究，〈本校火協專精管道及駐地火協訓練日存在價值之探討〉，民國 102 年 7 月 9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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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與鑑測構想 

火協專精管道係以提升火協訓練執行成效為目的，運用單位機動指揮組與

火協作業組所提供之火力作業與信息交流平臺，針對指揮官火力運用指導、通

資裝備操作、參謀作業等實施訓練與評鑑，使火協成員得以有效掌握致命與非

致命性火力運用（如圖二），進而達成以下訓練效益：（一）瞭解敵、我兩軍在

火力運用上的能力與限制；（二）強化指參作業、戰場情報準備、火力支援協調

與目標處理等作業之整合運用；（三）使部隊熟悉戰鬥間火力支援協調、目標處

理與安全管制作為。 

三、執行作法
2
 

為奠定進訓兵科、聯訓基地及聯兵旅對抗等火協作業基礎，於兵科基地前

實施為期二週之專精訓練，並依定員、定裝、模式化課表施訓，以強化火協專

業職能。以下就進訓單位分配、進訓準備、訓練執行與期末鑑測等分別說明。 

（一）進訓區分及訓測要求：為提升作戰區（防衛部）、地區指揮部、聯兵

旅、營等火協組執行成效，各層級均須納入火協專精訓練範籌（如圖三），然依

各階層任務性質不同，訓測要求區分如下。 

1.作戰區及防衛部（本島），配合年度作戰區火協鑑測期程，依單位現員編

組實況，以單位防衛作戰規劃，至單位指揮中心訓測。 

2.防衛部（外島），考量戰備執勤任務，以結合重大操演或部隊輔訪時機，

採「輔測併行」方式，於單位火協組作業室實施驗測。 

3.作戰分區（地區指揮部），以砲兵組為主體，完成火協任務編組，依單位

防衛作戰任務，策擬指導計畫，進訓砲訓部輔測。 

4.旅、營級，以現員火協任務編組方式，依單位基地訓練、對抗演訓想定，

策擬指導計畫，進訓砲訓部輔測。 

（二）進訓準備：除作戰區（防衛部）於單位輔測外，地區指揮部、旅、

營級等單位須進訓砲訓部輔測，以下針對進訓準備，區分為訓練編組、指導計

畫及器材整備等三項。 

1.訓練編組：旅、營進訓編組區分為機動指揮組、火協作業組及通資作業組

等（如圖四），要求如下：（1）機動指揮組：主官、情報、作戰及其他成員；（2）

火協作業組：依準則要求編組，且須完成火協專長訓練，另配合訓練要求，納

編砲兵（迫砲）射擊指揮所，配合火力支援作業；（3）通資作業組：須指派具

專長合格證書之通信人員實施進訓，有線電專長 2 員（至少 1 員具資訊專長）、

無線電專長 4–5 員。 

2.指導計畫：地區指揮部以防衛作戰想定，旅級火協組（砲兵營）以結合砲
                                                        
2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 106 年「火協專精管道訓練」實施計畫，頁 1~20，民國 105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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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中心想定狀況；營級部隊以進訓南（北測）基地或聯訓基地使用測考操演想

定，實施火協狀況演練指導計畫撰擬，於進訓前 1 個月送訓部審查。指導計畫

作業期程如圖五所示。 

3.器材整備：有線電須準備野戰交換機、話機及線材；無線電通信系統，除

指揮官網、火協網、射擊網、艦砲支援網及空軍戰術指導網外，餘均以製作 A4

橫式紙本標示牌替代；地圖（火力支援狀況圖、空中、海上狀況圖及狀況圖）、

資訊設備（含戰、技術射擊指揮儀）及作業圖表等，於鑑測訓練前完成旅（營）

級指揮所及砲兵（迫砲）射擊指揮所等開設作業。 

（三）訓練執行：依模式化課表於火協管道訓練專業教室實施「指參作業

程序暨火協狀況演練」，並換算個人專業專長成績，評定單位訓練成效。測考時

藉戰術想定（晝夜連續狀況）推演，誘導單位完成計畫與執行階段火力支援協

調作業，同步驗證火協通資作業，評定單位進訓成效與驗證火協機制作業能力。 

 

圖二 火協專精訓練構想示意圖 

 
圖三 火協專精管道訓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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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訓練編組示意 

 
圖五 火協專精指導計畫作業期程示意 

資料來源：圖二至圖五為作者整理製作 

火協專精管道之訓練程序與要求 

火協專精管道訓練係以駐地訓練之參謀專業專長為基礎，結合部隊演訓或

作戰任務所實施之先期綜合訓練與驗收，期使參謀人員具備火協專業職能，提

升基地及複訓成效。依火協專精管道定位及訓練作為說明如下。 

一、訓練程序 

火協訓練係以火協作業組內之作戰、情報與火力支援代表等人員為對象，

藉由計畫、準備與執行等階段，配合火力支援協調與目標處理作業運作，提升

參謀作業組（人員）對火力運用規劃、協調及執行的整體能力為目的。訓練程

序依由淺入深，先簡單再複雜之理則，可區分為專長訓練、組合訓練、綜合訓

練。3於訓練時由火協參謀專業專長，逐次提升至火協作業組整體火力規劃、協

調，進而結合指參作業，在上、下級及友軍的協助下，形成火協作業體系運作

（如圖六）。 

（一）專長訓練：專業專長訓練為一切訓練之基礎，依職能循序漸進訂定

                                                        
3
 《陸軍部隊訓練教則（第二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00 年 7 月 22 日），頁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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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嚴格要求反覆施訓，使個人專長均能達到熟練程度。4火協參謀依職能編

組送訓各兵監專業班隊，取得專長證書後，由單位於駐地成效驗收時，運用準

則測考（指參作業程序、戰場情報準備、火力支援協調及目標處理作業等）為

基礎，強化參謀對火力支援協調之概念。訓練著眼在配合個人火協專業職掌，

掌握火協作業工具運用及計畫作業撰擬，俾使參謀持續精進火力支援協調計畫

作業能力。 

（二）組合訓練：組合訓練以戰鬥教練及專業技能為核心，實施編組訓練，

使每一成員瞭解其在組合中之地位與功能，形成完整堅強戰鬥（作業）體。
5
火

協參謀在具備基礎專業專長技能後，須結合每月戰備訓練週及重大演訓，配合

指揮所各功能編組，同步實施火協作業訓練。訓練著眼在配合火力支援協調作

業程序，發揮參謀協調作業效能，使計畫作業契合部隊指揮官作戰規劃內之火

力運用。 

（三）綜合訓練：綜合訓練為組合訓練之進階，亦為連貫戰技、戰鬥、戰

術與技勤作業之綜合演練。6火協參謀在具備基礎專業及參謀協調整合作業後，

配合火協專精管道訓練規劃及測考流程，在專業師資評估審查下，依想定推演

遂行火協狀況演練。訓練著眼在客觀地評核火協作業組在聯合火力運用之計

畫、協調與執行能力，使結訓成員完成參加實兵實彈任務訓練之認證。 

 
圖六 火協訓練程序階段重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訓練要求 

火協專精管道訓練為重大演訓、基地及聯勇測考的前置訓練，係以演訓或

戰備任務為核心，採「輔測併行」機制，訓練及驗收火協作業組成員配合機動

指揮組及火力支援單位，在戰場景況下的火力運用規劃、協調與執行效能。並

以下列兩項為訓練需達到之要求。 

                                                        
4 《陸軍部隊訓練教則（第二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00 年 7 月 22 日），頁 2-3-35。 
5
 《陸軍部隊訓練教則（第二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00 年 7 月 22 日），頁 2-3-36。 

6
 《陸軍部隊訓練教則（第二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00 年 7 月 22 日），頁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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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評核：藉由訓部專業師資，以全面客觀角度，結合計畫及執行

要領，運用訓練目標及評鑑項目（如表一），針對進訓單位專業參謀火協職能實

施輔測，使進訓人員成為合格火力支援協調專業參謀。 

（二）安全管制：火協專精管道為實兵實彈演訓前之最後關卡，進訓期間

火協作業組可藉由綜合想定推演，檢視演訓想定之全程火力運用是否符合戰鬥

程序及行動時效，並審視地空安全管制作為與時機（如表二）、野戰砲兵火力運

用規劃及時間管制分配，是否符合演訓程序與安全要求，以杜絕訓練危安情事

肇生。 
表一 訓練目標及評鑑項目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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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地空安全管制一覽表 

 
資料來源：《陸軍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第二版）》（臺南：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暨飛彈

砲兵學校印頒，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頁 8–5~8–43。 

常見缺失分析 

火力支援協調係長期執行的戰備訓練工作，非短期可見成效。陸軍自民國

94 年起責成訓部開辦火協專精管道訓練以來，歷經多個年頭，整體觀之，陸軍

各級在火協觀念專業作為等面向上，訓練效能逐漸顯示。然不可諱言，仍有許

多尚待精進之處，筆者摒除民國 107 年轉由基地輔訓記錄，以訓部 106 年間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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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地區指揮部、旅級、營級單位）之進訓成效評鑑項目（資格審查、指導

計畫、進訓編組、指參程序、計畫與執行階段火協程序），統計各項缺失比例與

常見缺失項目。可發現進訓部隊常以指導計畫、指參程序、計畫與執行階段火

協程序等類別為主要缺失產生項目。受限於各單位觀察報告係由不同觀察人員

撰擬，缺乏足夠之量化參據及關聯性分析，故在資料蒐集及分析限制條件下，

筆者依教學經驗分析其缺失可能成因（如表三）。 

一、指導計畫設計未結合戰場景況 

進訓指導計畫為單位火協專精訓練之範本，藉由提供必要之戰場景況、敵

我態勢，誘導部隊完成兵、火力運用及應變（非軍事）狀況處置，使火協訓練

能按照計畫、程序、步驟及要領實施演練。目前觀察單位火協進訓指導計畫編

撰，多存在下列問題。 

（一）單位未因應演訓測考任務特性或防衛作戰任務考量，針對敵情威脅、

高價值目標等，提供作業參考資料或建立敵情及武器資料庫，致單位於火協訓

練時，缺乏目標情報分析參據，影響火力攻擊手段運用。 

（二）對於作戰地區之民生基礎設施（核電廠、水庫、自來水廠等）及災

民收容所（學校、廟宇）等，未納入演訓參考資料，同時對各類型武器、彈藥

損傷效果參據不足，致訓練時參謀無法判定火力攻擊涵蓋範圍及附加傷害發生

區域（如圖八），進而影響安全管制作業遂行，無法契合戰場實際景況。 

二、專業參謀未熟稔火力運用作為 

火協參謀人員於完成兵科與火協參謀班隊訓練後，即應納入部隊管制，持

續強化專業專長技能。然因部隊駐地任務繁忙，致火協專精管道進訓部隊發生

下列狀況。 

（一）火協參謀於專長取得後，未持續納入專長複訓，或建立師資種能，

持恒訓練，以利實兵演訓或戰時運用（如圖九），致年度火協專精管道參訓人員，

多為臨時任務調配編組，尚未完成火協專長訓練；或已完成專長訓練之參謀，

於駐地及戰備任務訓練時，未納入火協專長複訓，致使參謀人員缺乏持續訓練，

影響火力支援協調訓練成效維持。 

（二）未依據演訓與戰時任務類別，配合戰術任務行動要項（如表四）及

評鑑標準，結合參謀職掌建立「部隊訓練要項及要求標準」，致火協訓練缺乏重

點，肇生參謀對作業及管制事項不熟悉、不瞭解聯合火力（致命與非致命性）

運用及安全管制作為、通資鏈結與射擊指管等裝備操作欠熟練等問題，影響部

隊訓練成效。 

三、戰鬥間目標處理欠缺具體作為 

「決定、偵蒐、打擊、評估」為目標處理循環程序，本軍戰鬥間火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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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係針對未來 24 小時內出現之敵軍目標遂行聯合火力規劃。由情報作業及

目標分析人員，依據研判之敵可能行動所產生的可能目標情資（依據敵軍戰術

戰法，研判敵軍目標可能出現之位置），區分為可疑（有敵軍行動，無法判定目

標種類）及確定目標，並分析其作戰效益，以決定是否已納為立即攻擊、計畫

（表定、待命）攻擊或非計畫攻擊目標，並檢討可用手段，遂行持續情蒐、火

力計畫分配、安全管制與參謀協調作業等 （如圖十）。然觀察進訓部隊在戰鬥

間火協目標處理作業時，多未配合計畫階段確認的目標形式，致產生下列問題。 

（一）進訓部隊於測考時，未結合兵力部署與目標情資獲得，適時調整火

力運用，且計畫火力僅侷限於攻擊準備射擊之表定目標，忽略對依要求射擊之

計畫目標與立即攻擊（時效性）目標的火力分配與執行作為；另對待命目標、

非計畫目標等可疑目標，未持續依戰況進展，納入情報蒐集要項，要求情蒐部

隊持續查報目標情資，並適時予以火力打擊，致高效益目標打擊效能受限。 

（二）當敵軍目標靠近水庫、核電廠時，火協組未建立對敏感性目標處置

作業規範與部隊標準作業程序，致火力運用多仰賴參謀臨機協調，易肇生火力

調配不及、目標情資無法满足火協作業需求及安全管制疑慮等問題，且指揮、

參謀作業責任無法釐清。 
表三 進訓常見缺失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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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高價值目標與武器諸元關係示意 

 
圖八 附加傷害示意圖 

 
圖九 火協參謀專長訓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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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戰場火力支援作業–戰術任務行動要項統計表 

 

 
圖十 目標處理作業與目標形式示意 

資料來源：表三、圖七、圖八、圖九為作者整理繪製；表四轉引自《陸軍戰術行動清單（草

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96 年 5 月 2 日），頁 3–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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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建議 

訓練乃戰力之泉源、戰勝之憑藉，火協專精管道訓練除評核進訓參謀是否

具備火協作業專長外，更期望建立進訓部隊對聯合火力深刻理解，並熟諳其運

用。藉由火協狀況演練及輔導講評，提供部隊精進建議與指導，務求進訓成員

瞭解未來戰場火力運用場景，以符合演訓任務要求，提升部隊火協訓練成效。

以下就前述常見缺失分析，提出策進建議如次。 

一、落實戰場情報準備作為 

火協進訓指導計畫為部隊訓練範本，須仰賴部隊指揮官及參謀人員縝密規

劃，以符合單位演訓任務特性。為使指導計畫能契合進訓部隊火協訓練需求，

須建構符合戰術要求、敵情威脅、作戰地區實況與火力運用思維的想定結構，

並配合相關作業資料，使指導計畫實際可行，滿足推演需求。建議在想定內容

應增加以下部份。 

（一）增加敵、我軍武器資料庫：火協作業參謀基於武器性能判斷作業能

力，須具備對敵軍重要武器、裝備系統，列舉其系統諸元、投射距離、殺傷或

作用範圍、產生效果及對我影響等分析評估能力；故為提升本軍目標處理作業

分析工具運用能力，應結合想定武器類型，將敵、我雙方武器諸元，運用文書

工具或活頁夾等，完成基礎資料設定（如表五）。建議後續在火協專精進訓時，

於指導計畫內容，應納入武器系統諸元資料庫作業參數，或於作業期間納入參

考資料內容，使火協作業組於狀況推演時，具備作業基礎資料庫，有效目標分

析作業訓練。 

（二）納入非攻擊目標或基礎設施想定資料：為因應未來防衛作戰可能場

景，提升本軍安全管制規劃與作業能力，須考量作戰地區基礎民生設施與災民

收容地區，建立安全管制措施，以減少誤擊或附加損害產生，維護我軍民抗敵

意志與決心。建議後續須藉由想定設計要求，使進訓單位依作戰地區兵要資料，

納入非攻擊目標（醫院、災民收容所、電廠、化學工廠…）與安全管制作為（禁

射區、火力協調區…），以磨練火協作業組安全管制措施設置作業，並訓練作戰

部隊指揮官於任務執行期間，在部隊防護及附加傷害考量下，如何下達適當戰

術決心及火力運用指導（圖十一）。 

二、提升火協參謀專業素質 

專業火協參謀為聯合火力效能發揚之重要關鍵，所以提升參謀職能專長為

部隊火協訓練之重點。部隊在戰、演訓任務繁重狀況下，更應訓練具備任務執

行能力之參謀人員。建議未來可朝以下方向持續精進。 

（一）滿足火協作業參謀缺口：火協作業具備專業與技術性考量，須能因

應戰場上各種計畫與意外狀況，及時提供指揮官專業建議，並能適時管制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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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全管制執行，故參謀成員須具備基本專業職能，以有效火協作業。建議應

由作戰區、防衛部統一檢討、管制專業專長人員，建立參謀成員管制作為，除

有利人員送訓管制外，另可依單位戰、演訓任務，適時平行調整人員職缺，以

因應火協作業人員需求。另建議於駐地訓練，由專責單位（砲兵組/火協組）實

施定期與不定期鑑測，配合每半年空援組合訓練，納入旅、營火協作業成員，

同步執行、驗證空地火力支援作為，以確保專長嫺熟、支援協調順遂。 

（二）建立個人專業專長訓練要項：個人專業專長為部隊訓練之基礎，亦

為組合與聯合操作奠基，單位須於駐地、專精與基地訓練持續強化，以利作戰

任務順遂。然目前單位火協參謀訓練，多未律定專長、組合訓練等個人專長及

組合訓練項目，致使參謀未能依據戰時職掌，適切提出專業意見。建議未來應

以《陸軍戰術行動清單》之砲兵/火協戰術任務行動要項為基礎，結合個人專業

專長職掌，配合駐地訓練內容（專長與組合訓練），律定火協專業專長訓練要項

（如表六）。使火協參謀能依程序、步驟、要領方式，循序漸進訓練，達成演訓

任務要求。 

三、明確戰鬥間目標處理作業運用 

「情報作為推動目標處理，目標處理促進作戰效能」。目標處理作業係由指

揮官主導，在作戰、情報及火協參謀通力合作下，方可遂行火力、情報與部隊

行動管制。建議應朝下列方向實施，以提升目標處理作業成效。 

（一）指揮官主導目標處理：現行火力支援協調作業程序，僅規範須於戰

鬥間火協進行目標分配、協調與執行，因缺乏指揮官統合指導，致影響火力運

用時效與精度。為明確火力運用權責，部隊指揮官須統一指導作戰、情報與火

協部門，周延目標處理與作業要求，以利火力支援任務順遂。建議後續在作戰

執行階段，本軍旅（含）以下層級，應透過作戰會議時機，由火協官報告目標

偵蒐狀況（確定、持續偵蒐）與對各目標之攻擊手段，由部隊指揮官權衡全般

作戰任務後，實施火力運用指導，使情報、作戰參謀有所依循。後續在執行計

畫與臨機火力時，依指揮官火力運用指導及情報/作戰作業組成果，使火協作業

組參謀瞭解敵情、目標形式、部隊行動管制等狀況，使戰鬥間火協作業有效遂

行（如圖十二）。 

（二）建構火力支援協調標準作業程序：標準作業程序為部隊各種行動協

調準據，以利部隊戰鬥與指揮程序相結合。7為使火協參謀建立作業共識、有效

火力管制，及提升作業速度及精度，須考量民眾、基礎設施及部隊損失等各種

狀況，訂定標準作業程序（如表七），以獲得聯合火力打擊之最佳效能。建議於

作戰準備階段時，應由單位以火協預演成果，建立各類火力支援之作業流程與

                                                        
7
 《陸軍指揮參謀組織與作業教範（第三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頁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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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以利執行計畫/臨機火力作為時，可依據指揮官火力運用指導、

戰鬥間火協作業、交戰規則及單位標準作業程序，在具備安全管制基礎下，實

施致命與非致命性攻擊作為，有效火力運用與安全管制，並能降低部隊與地區

民眾不必要的損摥。 
表五 武器系統諸元資料庫（範例）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美軍正規班作業想定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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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指揮官戰術決心下達 

資料來源：美軍砲兵高級班上課投影片 Collateral Damage Estimate，頁 16 

結語 

聯合火力運用效能，須建立在部隊訓練及作戰準備基礎上，絶非一蹴可及。

目前陸軍在火協訓練流程已建立作業共識與概念，然在部隊火力運用與訓練規

劃上，仍以計畫火力執行為主，臨機火力為輔，尚不足以滿足作戰實際需求。

考量本軍防衛作戰火力運用要求，火協專精訓練應在現有基礎上，持續朝向目

標處理為主、計畫火力為輔，綜合致命與非致命性火力運用的訓練目標。近年

來在各級長官指導下，火協專精管道已逐次周延測考程序及評鑑項目，後續在

原有基礎上，除持續驗證各部隊駐地訓練成效，觀察主官對火力運用指導作為，

可否滿足火協作業需求外，同時將逐次納入訓練模擬器使用，以節省訓練成本，

提升火力協調訓練效益。 

 
圖十二 作戰會議與戰鬥間火協作業示意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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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火協專業專長訓練要項（範例） 

 
資料來源：1.2nd Battalion,3rd Field Artillery Regiment Fire Support TASOP（APO AE： 06 November 

2000）, p.3–4。2.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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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制壓敵防空武力標準作業程序（範例） 

 
資料來源：James A. Frick ,”The Bridge Staff＇s JCAS Battle Drill”，（OK, Fort Sill：Field 

Artillery ,September– October 200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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